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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及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的

指导意见》（冀教研[2016]2号）文件精神，加强我校研究生指

导教师（以下简称“研究生导师”）培训工作的规范及管理，保

证导师培训的质量，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导师培训旨在切实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导师

队伍建设，提升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的能力，不断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和自身素质，从而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 

第三条  研究生导师系指我校具有招生资格的博士研究生

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第四条  研究生导师培训要注重教育规律与科技创新相结

合，知识学习与经验交流相结合，独特经验与教学科研优势相结

合。 

第二章  培训类型与对象 

第五条  研究生导师培训由新增研究生导师岗前培训（以下

简称“岗前培训”）、学校专题培训和学院常规培训三种类型组

成。 

第六条  根据研究生导师培训类型的不同特点，培训对象分

别为： 

岗前培训对象：当年校内新增研究生导师。 

学校专题培训对象：全体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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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常规培训对象：本学院研究生导师。 

第三章  培训方式和内容 

第七条  研究生导师培训以现场培训和网上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 

第八条  岗前培训内容 

（一）岗前培训由研究生院在每年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结果

公布后至当年研究生招生前统一组织进行。 

（二）岗前培训侧重于对国家、省级以及我校发布的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的解读，明确研究生导师权利和

责任。 

第九条  学校专题培训内容 

（一）学校专题培训由研究生院组织全校研究生导师进行。 

（二）学校专题培训以主题报告形式开展，培训内容涵盖国

内外研究生教育理念、发展趋势；研究生导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

科学伦理、学术规范；研究生心理健康、心理疏导等。 

第十条  学院常规培训内容 

（一）各学院负责组织本学院研究生导师进行培训。根据现

任研究生导师情况，于每年年初制定年度研究生导师培训计划，

并按照计划要求，严格执行；当年培训全部结束后一周内须上报

培训总结，培训总结中应包括培训整体情况介绍、培训效果及图

片资料等。 

（二）学院常规培训侧重于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团队合作、

学术创新及产学研结合等方面，主要以学术研讨、经验交流、教

学观摩等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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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培训考核 

第十一条  学校根据新增研究生导师参加岗前培训出勤及

考试情况，对新增研究生导师进行评估考核。考核合格与否，作

为研究生导师上岗、聘任的重要依据。经考核合格，发放培训合

格证书，方允许指导研究生；考核不合格，停止招生一年，须参

加下一年度岗前培训。 

第十二条  学校根据各学院组织研究生导师参加学校专题

培训和学院常规培训情况，对各学院的导师培训工作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学院年底评价考核依据之一。 

第五章  培训要求 

第十三条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研究生导师参加导

师培训。 

第十四条  各学院要充分发挥学术水平高、指导经验丰富的

优秀研究生导师的传、帮、带作用，建立研究生导师组，提升年

轻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能力。 

第十五条  研究生导师应根据要求按时参加培训，掌握相关

培训知识，完成规定的培训内容。学校专题培训原则上每年组织

一次，要求全体研究生导师参加；学院常规培训要求研究生导师

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次。 

第十六条  研究生导师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岗前培训和

学校专题培训者，需由所属学院开具证明，报送研究生院，由研

究生院组织补训。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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